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环境保护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要求，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对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企业应对所有排口和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

1、 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础信息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新疆准东地区煤电煤化工产业带西区的宜化矿区内，距吉木萨尔县县城以北约97km处，厂址地理坐标为东经89°12´，北纬44°52´。

新疆宜化一期规划项目为：年产40万吨合成氨、60万吨尿素项目，年产50万吨离子膜烧碱、6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200万吨电石渣制水泥综合利用项目，2×330MW自备热电厂。目前已建成生产能力为年产40万吨合成氨、60万吨尿素项目，年产25万吨离子膜烧碱、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100万吨电石渣制水泥综合利用项目，2×330MW自备热电厂。

1、40万吨合成氨60万吨尿素项目工艺采用：富氧连续气化技术、煤气净化精制系统、氨合成系统。

2、50万吨离子膜烧碱60万吨聚氯乙烯项目工艺采用：离子膜电解法，生产32%的碱液、片碱；聚氯乙烯生产线采用湿法乙炔工艺和加氯化氢合成聚氯乙烯技术方案。

3、200万吨电石渣制水泥综合利用项目工艺采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窑尾带分解炉和五级旋风预热器工艺，以聚氯乙烯生产线产生的电石渣废料为石灰质原料，混合砂岩、硫酸渣、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其他原料，经烘干、破碎处理后进入生料制备系统，得到的生料在预分解系统内分解后，由回转窑煅烧成熟料，再与石膏等其他混合材料按配比混合、粉磨后得到成品水泥。

新疆宜化建有5套废水处理设施（1#综合污水处理站、含汞废水处理装置、聚合母液回收装置、废次钠回用装置、2#综合污水处理站），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出水水质达标排放。水总排口在线装置已安装完成并投入运行。

新疆宜化按环评要求安装大小收尘装置236台套，电石渣制水泥项目同步建设水泥脱硝装置、烟气在线监测装置；热电联产项目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装置、烟气在线监测装置，各烟气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为实现废渣的综合利用，新疆宜化配套建成100万吨/年电石渣制水泥综合利用项目、5000万块/年免烧砖项目，电石渣制水泥项目于2013年9月投入运行，装置目前运行稳定，满足整个新疆宜化工业园区内部工业废渣的综合利用需求。

本公司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方式，自动监测为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进行运维，承担委托运维的单位名称为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有限公司。
表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污染源类型
	√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企业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五彩湾工业园

	所在地经度
	89°12´
	纬度
	44°52´

	法人代表
	朱洪波
	法人代码
	69784857-X

	联系人
	徐顺荣
	联系电话
	18299538123

	所属行业
	化工（氮肥制造）
	投运时间
	2011年底

	自行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

□仅自动监测

□仅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运维方式
	企业自运维
	□是      √否

	
	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名称
	青岛崂山电子仪器总厂有限公司

	手工监测方式
	自承担
	 □是     √否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新疆蓝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排放污染物名称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COD、氨氮

	主要产品
	尿素、PVC、水泥

	生产周期
	8000小时

	主要生产工艺
	合成氨工艺、氯化工艺、电解工艺、电石工艺、聚合工艺

	治理设施
	脱硫、脱硝、除尘装置、污水处理装置


2． 监测点位示意图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1。（在厂区平面图上标注监测点位置、名称、编号及经纬度，并附排放口设置的监测点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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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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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在线小屋                   水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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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监测点                   噪声监测点

2、 监测内容及公开时限

1．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内容见表2。

表2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气
	自动监测
	一号净烟/二号净烟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第三方运维
	实时监测
	实时公布

	
	
	水泥窑尾
	氮氧化物、颗粒物
	
	
	

	
	
	石灰窑窑尾
	颗粒物
	
	
	

	
	手工监测
	一号净烟

二号净烟
	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第三方
	一季度一次
	完成后次日公布

	
	
	水泥窑尾
	氟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
	
	
	

	
	
	石灰窑窑尾
	烟气黑度
	
	
	

	备注
	监测项目由企业根据环评及验收批复中监测计划确定


2．废水和水环境监测

废水和水环境监测内容见表3。
表3  废水和水环境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水
	自动监测
	总排口
	PH、COD、
	第三方运维
	每2小时监测1次
	实时公布

	
	手工监测
	
	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氰化物、挥发酚、硫化物、石油类
	第三方
	每月一次
	完成后次日公布

	备注
	监测项目由企业根据环评及验收批复中监测计划确定


3．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内容见表4。

表4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东，南，西，北
	连续等效A声级
	企业自承担
	每月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三、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关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本企业执行标准如下：

1．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一号净烟、二号净烟 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水泥窑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石灰窑窑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废气无组织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3级标准，详见表5。
表5 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标准

	废气
	一号净烟
	二氧化硫（mg/m3）
	100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

	
	
	氮氧化物（mg/m3）
	100
	

	
	
	烟尘（mg/m3）
	30
	

	
	
	林格曼黑度（级）
	1
	

	
	
	汞及其化合物（mg/m3）
	0.03
	

	
	二号净烟
	二氧化硫（mg/m3）
	100
	

	
	
	氮氧化物（mg/m3）
	100
	

	
	
	烟尘（mg/m3）
	30
	

	
	
	林格曼黑度（级）
	1
	

	
	
	汞及其化合物（mg/m3）
	0.03
	

	
	水泥窑尾
	二氧化硫（mg/m3）
	200
	

	
	
	氮氧化物（mg/m3）
	400


	

	
	
	烟尘（mg/m3）
	30


	

	
	
	氟化物
	5
	

	
	
	汞及其化合物（mg/m3）
	0.05
	

	
	
	氨
	10
	

	
	石灰窑窑尾
	烟尘（mg/m3）
	200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

	
	
	烟气黑度
	1级
	


2．废水和水环境评价标准

总排口废水执行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详见表6。
表6  废水和水环境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标准

	废水
	总排口
	pH（无量纲）
	6-9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

	
	
	悬浮物
	60
	

	
	
	化学需氧量（mg/L）
	100
	

	
	
	氨氮（mg/L）
	40
	

	
	
	总氮
	50
	

	
	
	总磷（mg/L）
	1.0
	

	
	
	氰化物
	0.2
	

	
	
	挥发酚
	0.1
	

	
	
	硫化物
	0.5
	

	
	
	石油类
	5
	


3．噪声评价标准

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详见表7。

表7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连续等效A声级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3、 监测方法及监测质量控制

1．自动监测

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75-200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76-2007）要求进行监测。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HJ/T355-2007）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T356-2007）要求进行监测。 自动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本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通过有效性审核，并加强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2．手工监测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或行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手工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本企业委托第三方手工监测，具备固定的实验室和监测工作条件，采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监测仪器设备，有名经过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培训的工作人员，有健全的自行监测质量管理制度，能够在正常生产时段内开展监测，真实反映污染物排放状况。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分析样品的质量控制采用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过检定或校准，仪器设备操作遵守操作规程，保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废气样品的采集分析、质控应执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废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分析、质控应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厂界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对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监测项目，本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社会化监测机构开展监测时，能够明确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表8   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备注

	废气
	二氧化硫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SCS-9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2001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YDZX-02烟气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氮氧化物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SCS-9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2001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YDZX-02烟气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颗粒物
	光后散射法
	DSL-1000 尘浓度测试仪
	

	
	林格曼黑度
	专用仪器检测
	
	

	
	汞及其化合物
	
	
	

	
	氟化物
	
	
	

	废水
	pH
	玻璃电极法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RenQ-IV型COD在线分析仪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度法
	RenQ-IV型氨氮在线分析仪
	

	
	总磷
	
	
	

	
	总汞
	
	
	

	噪声
	厂界噪声
	数字检波,自动量程转换，点阵式液晶片带背景光显示
	
	


3．监测信息保存

本企业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企业委托手工监测或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保存3年，其中废气企业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低于5年）。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网址是：www.xjmic.com（公开内容包括企业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结果、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所有信息在网站至少保存一年）。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二0一六年十月月二十日


